
  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受刑人整潔、秩序及禮貌競賽評分表              
  附表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分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 ) 

 
整潔 秩序 禮貌 

統計 

總分 

違規核

實減分 
備註欄 

寢室 浴廁 休憩區 內務 用餐 隊伍 寢室 禮貌 

第一教區            

第一 組            

第二 組            

第三 組            

第四組            

第五組            

第六 組            

第七組            

第八組            

第九組            

大炊組            

小炊組            

服務組            

第二教區            

第十、十一組            

第十二、十三組            

第十四、十五組            

第十六、十七組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評分人員 

核    章 

 

 

 

 

 

備註欄 
一、本表格由教區科員、值班科員或科員之代理人於每週評分一次，評分後交由戒護科內勤負責累計各組分數。 

二、各項評分以 八十分至九十五分為限，受刑人被辦理違規處分者，該組總分核減三分/人；核實分數者，減 

    總分一分。 

三、本表格經本監監務會議決議後開始使用。 

 

 


